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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 
 

《民法》 
試題評析 
今年財稅行政、商業行政的考題有兩題申論題，共佔五十分，其餘選擇題佔五十分。申論題之第一題難度較

深，看起來雖係屬實例題，實係常提到之「表見實例題」，亦即仍係典型爭點式之申論題，同學們平日若對於

受領遲延之問題未加以留意，本題即很有可能完全不知從何作答起。自本題也可知道，一些冷門的問題平日也

應留心費神仔細唸過。至於申論題之第二題係考基本功夫，平時認真唸書的同學回答起來應係駕輕就熟。選擇

題的部份很多都係法條題，自此更可體認背法條的重要性，法條永遠是考生們最好的朋友，同學們一定要掌握

住每一題才是。 

 

甲、申論題部分 

一、甲公司售乙古董花瓶，價金十萬元，契約成立同時乙即付半數價金，約定其餘半數價金於甲送

至乙之住所時交付。甲命其職員丙在約定之時間送至乙之住處，乙卻突因要事外出無法受領該

瓶，丙不得已，將該瓶帶回，但在返回公司途中，因丙之輕過失，該瓶滅失。試問甲乙間之法

律關係如何？（25分） 
答： 
(一)乙對甲之請求。 

1.乙不得依民法第三四八條請求甲交付並移轉該古董花瓶之所有權。 
甲乙間成立系爭古董花瓶之買賣契約，債務人甲本應依民法第三四八條交付並移轉該花瓶所有權於乙，

惟系爭花瓶已因丙之輕過失而滅失，債務人甲陷於給付不能，乙不得據本條規定請求甲應交付並移轉標

的物所有權。 
2.乙不得依民法第二二六條請求甲負損害賠償責任。 
系爭標的物因已滅失致使債務人甲陷於給付不能已如前述，惟是否有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其給付不

能？ 
(1)按依民法第二三四條規定：「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者，自提出時起，負遲

延責任。」今甲已命其職員丙於約定期間將系爭花瓶送至乙之住處，得認債務人甲已依債務本旨實行

提出給付，惟乙卻突因要事外出而無法受領該瓶，故應認債權人乙已受領遲延，應負遲延責任，亦即

依民法第二三七條規定：「在債權人遲延中，債務人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其責任。」 
(2)惟依題意所示，丙係因其輕過失致花瓶滅失，故其僱用人甲僅須就其履行輔助人丙之輕過失依第二二

四條負同一責任，從而得認債務人甲非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主觀上不具可歸責事由。 
(3)甲因不具可歸責事由，故乙欲主張甲應就其給付不能依第二二六條負損害賠償責任為無理由。 

(二)甲得依第三六七條請求乙應支付其餘半數價金共五萬元。 
按於買受人受領遲延中，非因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給付不能者，出賣人得否請求買受人支付價金？又

其論據如何？對此學說上多有爭論，試述如下： 
1.甲說：此說認為於買受人受領遲延中，倘非出於可歸責於出賣人之事由致其給付不能，即得認係因可歸

責於買受人之事由致給付不能，從而出賣人甲得依第二六七條規定請求買受人乙應支付價金。 
2.乙說：此說認為乙受領遲延與是否可歸責於乙致給付不能係屬二事，從而縱乙已受領遲延，仍不得因此

認為係可歸責於乙致給付不能。既該給付不能亦不可認為係可歸責於甲，則應認為係不可歸責於雙方致

甲給付不能，從而原則上依第二六六條第一項之規定，乙得免其對待給付，甚且得依同條第二項之規定

請求甲返還已支付之五萬元價金。然而本說進一步認為，債權人受領遲延一事應認為係價金風險移轉之

事由，從而價金風險應轉由乙承擔，亦即雖乙不得請求交付標的物，然以乙應支付剩餘之半數價金。 
 
二、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致喪失抵押物之所有

權時，該第三人對於債務人有幾種不同的債權？（10分）該數種不同的債權的內容有何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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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 
答： 
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致喪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該第

三人對於債務人所有之債權有二，一為代位權，一為求償權，試分述於後。 
(一)代位權。 

1.依民法第八七九條規定：「為債務人設定抵押權之第三人，代為清償債務，或因抵押權人實行抵押權致

失抵押物之所有權時，依關於保證之規定，對於債務人，有求償權。」又依民法第七四九條規定：「保

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於清償之限度內，承受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從而該為債務人設定抵

押權之第三人，得於為債務人清償之限度內，承受抵押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因此，倘債權人對於

主債務人之債權有從權利者，亦將隨同移轉而由該第三人所取得。 
2.因該第三人係承受抵押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故該第三人所取得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之內容及時效
期間，與原債權完全相同。 

(二)求償權。 
1.按該第三人以其所有之不動產設定抵押以擔保主債務人之債務，該第三人與主債務人間必有其原因關

係，最常見者為委任契約或係出於無因管理。 
倘主債務人與該第三人間係訂有一委任契約，則該第三人得就其因處理委任事務所支出之必要費用，依

民法第五四六條之規定請求償還，並得請求自支出時起之利息。 
又倘第三人係對主債務人成立適法無因管理，則得就其所為之支出，依民法第一七六條第一項請求其償

還為本人即主債務人所支出之必要費用。 
2.且上述權利係屬新發生之債權，倘該原因關係就時效期間無特別規定者，其時效期間即係依民法第一二

五條為十五年。 
(三)學說上一般認為代位權與求償權係屬不同之權利，第三人同時享有此二權利而互不影響，蓋代位權係依法

定所享有之權利，使債權人對於主債務人之債權，於第三人清償之限度內，法定移轉於該第三人；至於求

償權則應視主債務人與第三人間之原因關係為何而會有所不同，例如原因關係若係為委任契約，則第三人

得依民法第五四六條請求償還；惟倘原因關係為贈與契約，則該第三人於清償後，對於主債務人不得基於

其原因關係有任何之主張。 
 
乙、測驗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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